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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旨：康和比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（以下簡稱「本基金」）於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之淨資

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乙案。 

 

依   據：依本基金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九項及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辦理。 

 

公 告 事 項： 

一、依據本基金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九項及第三十一條之規定，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

幣參億元時，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數告知申購人。 

二、至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止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為新台幣貳億柒仟壹佰捌拾伍萬伍

仟玖佰參拾玖元，受益人人數為貳佰壹拾陸人。 

三、特此公告。 

    


